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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9-20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THB(H)02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659) 

 

 

總目：  (62) 房屋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私營房屋  

管制人員：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房屋 ) (應耀康 ) 

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問題：  

就提高「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透明度」，請問當局：  

 

1.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過去 3年收到有關一手物業的投訴、巡查發現

違規的個案有多少；有多少宗違規的個案屬實；監管局的懲處狀況是

怎樣；  

 

2.  對於一手物業以高成數按揭手法促銷，監管局有沒有提醒市民留意當

中的風險，如有，有關狀況局方的工作詳情是怎樣，成效是怎樣；  

 

3.  來年度在提高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透明度上的工作及開支如何？  

 

提問人：郭偉强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60) 

答覆：  

在過去 3年，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 (銷售監管局 )共接獲 143宗投訴。按

年的投訴個案數字，以及按投訴性質分類數字如下：  

 

  



 

第  8 節  THB(H) - 第  47 頁  

 

 

 
投訴類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總數  

(a) 售樓說明書  9 6 16 31 

(b) 價單  4 1 1 6 

(c) 銷售安排  6 5 2 13 

(d) 示範單位  2 1 0 3 

(e) 參觀已落成物業  0 0 0 0 

(f) 臨時買賣合約及／或買賣

合約  

0 0 0 0 

(g) 成交紀錄冊  1 0 0 1 

(h) 廣告  27 7 7 41 

(i) 網頁  0 0 0 0 

(j) 失實陳述及／或傳布虛假

或具誤導性資料  

10 6 9 25 

(k) 其他  11 5 7 23 

 總數  70 31 42 143 

 

由 2016年 1月1日至 2018年年底，共有 5宗個案，包括 1宗投訴及 4宗主動調查

個案，因違反《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香港法例第 621章 )(《條例》 )而

被檢控及定罪，合共涉及 100項控罪，主要涉及違反《條例》中對售樓說明

書、價單、廣告以及臨時買賣合約和買賣合約須載有的強制條文等規定。

所有控罪均已被定罪，有關發展項目的賣方合共被處罰款 218.8萬元。銷售

監管局已將有關定罪個案的控罪資料上載至該局網站，供公眾查閱。  

 

為讓公眾更容易理解購買一手住宅物業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包括按揭貸款

的事宜，銷售監管局特別以漫畫形式，印製一本刊物《買樓通通識》，以

顯淺易明的手法表達有關訊息。同時製作了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

提醒準買家購買一手住宅物業前，須「睇清楚」賣方提供的售樓說明書、

價單及銷售安排；「計清楚」支付條款、按揭計劃及總開支；以及「諗清

楚」自己的負擔能力。  

 

銷售監管局亦發出《一手住宅物業買家須知》 (《買家須知》 )、宣傳單張

及資訊，提醒準買家購買一手住宅物業前先細閱價單內有關按揭貸款計劃

的資料，留意賣方提供的價格折扣是否設有附帶條件，以及不同付款計劃

的細節。如擬選用由賣方指定的財務機構提供的按揭貸款計劃，應清楚了

解有關按揭貸款計劃的詳情，例如對借款人收入的最低要求、第一按揭連

同第二按揭可獲得的按揭貸款金額上限、最長還款年期、整個還款期內按

揭利率的變化、申請人須繳付的手續費等。  

 

由 2017年 5月至 2019年 2月底，銷售監管局於售樓處及示範單位向準買家派

發《買樓通通識》、《買家須知》、宣傳單張及載有提醒準買家要問清楚

按揭貸款及借貸要量力而為等宣傳口號的宣傳品超過 120次，涵蓋超過 50  個

一手住宅物業發展項目／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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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旨在提高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透明度及公平性、加強對消費者的

保障，以及為一手住宅物業賣方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條例》就銷售一

手住宅物業時，售樓說明書、價單、銷售安排、成交紀錄冊、示範單位、

參觀現樓、廣告，以及臨時買賣合約和買賣合約須載有的強制條文等事宜，

訂立詳細規定。《條例》亦禁止作出失實陳述和傳布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

《條例》自 2013 年 4 月 29 日全面實施以來，有效地使一手住宅物業準買

家掌握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資料以及相關成交資訊，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

變得更公開透明。銷售監管局的公眾教育工作，使一手住宅物業準買家更

明白自己的權益。  

 

在 2019-20年度，銷售監管局將增加 6個職位，以加強執行與《條例》有關

的監察、巡查、調查及系統技術支援的工作。自 2019-20年度起，銷售監管

局的編制將會是 44人。此外，銷售監管局於宣傳及公眾教育方面的預計開

支為 50萬元。銷售監管局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包括以短片及短劇形式，

提醒準買家購買一手住宅物業時須注意的事項。  

 

– 完  –


